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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借钱放贷，非法追债进班房
济宁一男子拘禁借钱人12天被刑拘，警方称民间违法借贷应引起警惕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本报通讯员 张鹏

本报聊城2月20日讯 (记
者 陈洋洋 实习生 张琳)

近日，聊城市区一名一周岁
男婴过生日时，与生日蛋糕配
套的音乐烛花突然爆炸，男婴
面部受伤，蛋糕店老板为此赔
偿2000元。

19日，在聊城三中附近一
家蛋糕店围了很多人，一名抱
孩子的女子和家人正在与店
主争吵。抱孩子的女子告诉记
者，怀里的婴儿是她弟弟，前
几天他们在家里给刚满一周
岁的弟弟过生日，在庆祝的时
候，“砰”的一声，莲花状的音
乐蜡烛发生爆炸，碎片和蜡汁
飞溅，弟弟的脸被炸伤。发生
意外后，家人将婴儿送到诊所
治疗，医院的诊断为二度烧
伤。记者看到小孩的脸部有十
多处伤痕和烫伤的泡。

蛋糕店店主表示，蛋糕是
他这儿生产的，但音乐烛花是
卖蛋糕盒子的厂家配送的，他
不好判断爆炸是不是由于质
量问题。事情发生后，他跟厂
家取得了联系，但是厂家表示
烛花质量没有问题，认为这是
由于使用者操作不当引起的，
不肯赔偿。19日下午，经警方
协调，店方赔偿受害方2000元
钱，并陪同孩子去医院治疗。

音乐烛花突爆炸

一岁男婴脸烧伤

针对近年来民间高利贷现象
增多的情况，济宁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金融大队队长高峰说，组织
放贷的多是一些想走捷径赚钱的
人，但高利润的诱惑下却是高风险。

高峰介绍，私自放贷一般是
通过朋友、亲戚的小圈子来实现
交易的，很少采取必要的风险控
制措施。写个借条、按个手印就能
借到钱，万一联系不到借款人就
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私自放贷因
其不规范，甚至是在违法操作，当

出现资金纠纷时很难得到法律保
护，因而极易因追债而引发严重
后果，甚至触犯法律。放款人资金
链断裂会想方设法找到借款人，
近来国内因此非法拘禁、限制人
身自由的案件多有发生。此外，私
自 放 贷 还 会 衍 生 出 银 行 贷 款 诈
骗、非法吸收存款等案件。“民间
违法借贷应引起警惕，希望广大
市民要擦亮眼睛，认清私自放贷
的危害性，做到不组织、不参与。”
高峰说。

格警方提醒

私自放贷风险很大

济宁邹城的朱某放高利贷，借钱人到期没能力还钱，朱某

竟伙同他人将借钱人非法拘禁达12天，目前朱某及同伙已被当

地警方刑拘，本有稳定工作的朱某为自己走上放高利贷的路而

后悔不已。

扣住借钱人不放，天天逼其筹钱

16日晚上7点40分，邹城市公安
局接到报案：一男子被非法拘禁在
城区某宾馆已12天。接到报案后，邹
城市刑警大队五中队立即组织民
警，于20分钟后赶到宾馆，将受害人
贾某救出，并现场抓获了一名犯罪
嫌疑人。晚上10点，蹲守在宾馆周边
的民警又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朱某、孙某；并于17日凌晨，将最后
一名嫌疑人陈某抓获。

“我借了3万元的高利贷，但因
为手头实在没钱，没有在限定时间
内还上，便被他们拘禁了。”说起被
拘禁的12天，48岁的受害人贾某依
然有些后怕，被拘禁期间，他完全没

有了人身自由，曾先后两次挨打，并
且每天由专人跟随他出去借钱还
贷。2月16日晚6点，他偷偷向亲戚发
送了一条短信，说明被拘禁的地点，
才被民警解救。

28岁的朱某是这起案件策划人
和带头者。去年12月初，他借给贾某
3万元钱，利息为每月8分，每月还一
次利息，结果贾某两个月没还。朱某
称，他多次向贾某要钱，贾某虽然在
电话中说马上还，却一拖再拖。“没
办法，我就于2月4日找到他，将他带
到城区一家宾馆控制起来。”朱某
说，其间，他派专人形影不离地跟着
贾某，并每天跟着贾某出去借钱。

后悔放高利贷，没睡过安稳觉

“我在邹城一家单位有稳定
的工作，每月收入2400元左右，
还是比较稳定的。为了能多挣
钱 ，就 想 到 了 放 高 利 贷 的‘ 捷
径’。因手头资金不多，便以每月
3分的利息借了13万元，再以一
毛或 8分的利息贷给别人。”2 0
日，在看守所，朱某这样对记者
讲。

朱某告诉记者，因为他的钱
也是高息借来的，资金链断裂就
意味着还款压力加大。在想尽办

法找不到贾某后，“我带着牙刷、
毛巾，都打算住在他家里了。”朱
某说，他知道拘禁他人是违法的，
但也是一时没了办法。

“非常后悔，真不该上放高
利贷这条船。”朱某说，放高利贷
后他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晚
上都没睡过安稳觉，就怕借款人
躲债跑了。“原本我有一个幸福
的家庭，但这件事发生后不仅要
面临法律的制裁，可能还会丢掉
工作，太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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